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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委託或補助民間團體經費應注意

辦理事項 
 

中 華 民 國 98 年 6 月 29 日 處 會 三 字 第

0980003997A 號 

 

受文者：總統府秘書長等單位 
主 旨：關於審計部函，為部分非營利組織反映有關接受政府補助或委辦案

件，於經費撥付及核銷所遭遇之困難，核有須請辦理事項乙案，請
依說明二辦理，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 明： 
一、依據審計部 98 年 4月 10 日台審部一字第 0980002253 號函辦理。 
二、為避免各機關辦理委託或補助計畫之經費撥付及報支等內部審核，

發生執行不當或認知不一情形，檢送「政府機關委託或補助民間團
體經費應注意辦理事項」乙份，請各機關加強宣導，另於委託或補
助民間團體辦理案件時，宜於契約詳加訂定報支之相關規範。遇有
疑義時，並應適時與受委辦及受補助單位溝通，以避免爭議之發
生。 

 

民間團體對政府機關委辦或補助經
費之撥付及核銷遭遇問題 

各機關應注意辦理事項 

1.民間團體不知政府機關訂有審核
作業規定，或作業規定欠明確，
或未訂規定： 

(1)政府機關委託或補助民間團體經
費，其中間接成本應否列入「行
政管理費」，目前公部門只接受
部分成本，如郵資、紙張、文
具…等。可否讓組織在合理範圍
內，提列電話費、水費、電費…
等間接成本。 

(2)政府機關委託或補助民間團體經
費，未明訂該經費核銷規範及項
目等，致核銷時產生爭議。 

(3)印製文件資料，政府機關只認定
影印店或印刷廠之收據發票，惟
為節省經費，民間團體自行購買
紙張、碳粉、墨水夾等影印相關
文件，卻未被接受。 

1.依行政院於 94 年 1 月 27 日以院授
主忠字第 0940000460 號函訂「中央
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助
費(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規
定，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
(捐)助，應訂明確、合理及公開之
作業規範，該規範應包含：補(捐)
助條件或標準、經費之用途或使用
範圍、審核標準及作業程序、經費
請撥及核銷程序…等；並應於網際
網路公開。 

2.政府機關委託或補助民間團體辦理
事項，於雙方訂定契約或規範時，
詳加訂定報支之相關規範，以避免
核銷爭議之產生，如： 

(1)間接成本(如水費、電費…等間接
成本)是否列入「行政管理費」。 

(2)印製文件原始憑證報支之認定。 

行政院主計處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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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對政府機關委辦或補助經
費之撥付及核銷遭遇問題 

各機關應注意辦理事項 

2.政府機關人員未能一次說明應補
(更)正資料，致退件多次： 

1.政府機關應加強各案件承辦人對需
檢附之單據確實瞭解，以避免發生
承辦人要求須檢附原始憑證，事後
又表示合約載明不須檢附憑證，而
退回原始憑證之情形。 

2.民間團體辦理政府機關委辦或補助
經費，於報支經費時，若經各機關
審核後需補件、更正或退件等，應
即提出書面資料並註明日期及時
間，將所有錯誤、疏漏一併迅速通
知民間團體；每一案件各相關單位
承辦人員退件以一次為原則，不宜
重複退件，但原退件事由未獲更
(補)正者不在此限。 

(1)領據核銷或黏貼憑證作法前後不
一：承辦人要求檢據核銷並黏貼
憑證，事後卻退回憑證，表示合
約明載不需檢附憑證。 

(2)承辦人用電話通知補件、更正、
退件等，機構需自行負核銷時間
延宕之責任。 

(3)公文往返繁複，補(更)正資料，
致退件多次。 

3.核銷審核標準，前後不一，或不
同縣市間、中央與地方間標準不
一。如： 

(1)差旅費、交通費、誤餐費、茶
水、出題等費用。(中央及地方
標準不一) 

(2)申請補助過程，部分承辦人表示
專案計畫管理費與雜費僅能擇一
核定；專案計畫管理費項目太少
不符業務需要，未列項目由機構
自籌不甚合理。 

(3)承辦人對核銷業務、項目不清
楚，事先允諾經費可用，待核銷
時始通知不同意核銷，造成機構
須自籌。 

依行政院於 94 年 1 月 27 日以院授主
忠字第 0940000460 號函訂「中央政府
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助費(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規定，各機
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應
訂明確、合理及公開之作業規範，該
規範應包含：補(捐)助條件或標準、
經費之用途或使用範圍、審核標準及
作業程序、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
等；並應於網際網路公開。政府機關
應於訂定契約或規範時，詳加訂定報
支之相關規範，以避免核銷爭議之產
生。 

4.核撥進度遲延，機構需先行墊付 6
個月以上之業務經費，財務負擔
沈重。 

政府機關是否預撥款項，須視委辦或
補助機關所訂規範及雙方簽訂之契
約。政府機關應於訂定契約或規範
時，詳加訂定報支之相關規範，以避
免核銷爭議之產生。 
 

5.其他： 
(1)中央補助款要退利息，延遲給付

的公部門不須補貼利息，且因計

1.依行政院於 94 年 1 月 27 日以院授
主忠字第 0940000460 號函訂「中央
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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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對政府機關委辦或補助經
費之撥付及核銷遭遇問題 

各機關應注意辦理事項 

算方式常因與公部門不同，往返
耗費成本。 

(2)專款專用之定義為何？接受補助
時，組織要專款專用，公部門人
員要求開新戶頭，造成組織戶頭
過多。 

(3)辦理各項研習訓練所使用之場
地，應由申請補助單位視活動需
要選擇合宜之場地，不應僅限於
公立單位，因公立單位場地費、
場地設施設備及交通便利性未必
優於私立單位。 

費(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規
定，政府機關應於作業規範或補
(捐)助契約中訂定受補(捐)助經費
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之處理
方式。 

2.專款專用只要帳目清楚，尚無法令
規定一律要設專戶。 

3.政府機關委託或補助民間團體辦理
事項，辦理各項研習訓練所使用之
場地，是否限於公立單位，須視雙
方簽訂之補助契約及相關作業規
範。另行政院於 95 年 7 月間以院授
主 會 三 字 第 0950004326A 、
0950004326B 號函示各機關學校赴機
關以外處所辦理各類會議及講習訓
練之辦理原則，上開原則對接受政
府捐助或委辦業務之民間機構，就
其接受政府捐助或委辦事項之範圍
亦適用。 

 

 


